
家庭教育是教育的开端，关乎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家庭的幸福
安宁，也关乎国家发展、民族进步、
社会稳定。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制定
实施，是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
德的法治体现，也是促进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法治保障。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
室主任郭林茂介绍，这部法律通过
制度设计采取一系列措施，实现家
庭教育由以家规、家训、家书为载体
的传统模式，向以法治为引领和驱
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
内容、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新
模式迭代升级，将家庭教育由传统

“家事”上升为新时代的重要“国

事”。
法律明确了家庭教育的概念，

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负责实施家庭教育。同时规定了
家庭教育工作机制、国家支持家庭
教育的举措、学校等社会力量对家
庭教育的协同任务等。

为贯彻落实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

“双减”要求，法律也作出规范。郭林
茂指出，要改变家庭只是学生课堂
的延伸、家长只是学校老师助理的
状况，彰显家庭教育的重要地位和
作用，将家庭教育从学校教育的附
庸地位解放出来，真正实现学校教
育和家庭教育相互配合。

监护缺失、家庭教育缺位导致
部分农村留守未成年人受到伤害
的极端事件屡有发生；不少家长存
在“重智轻德”“重学校教育、轻家
庭教育”的倾向，一些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生而不养、养
而不教、教而不当……种种家庭教
育问题近年来日益凸显，影响未成
年人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甚至
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这
引起了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
法室主任郭林茂说：“制定家庭教
育促进法，就是重视家庭、家长在
未成人成长中的独特作用，积极回
应这些社会普遍关切的问题，着力
完善相关制度措施，推进家庭教育

工作，为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和全面发展提供更加充足、有力
的法治保障。”

郭林茂介绍，家庭教育促进
法明确将家庭教育定义为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培
育、引导和影响，而不是宽泛地扩
大为家庭成员相互之间的影响。
他说：“家庭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
分，广义的家庭教育是家庭成员
之间的相互教育，家庭教育促进
法精准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采
取了狭义的概念，是指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实施的道德
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
养、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培育、引导
和影响。”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家庭
教育中应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法律
对此作出明确规定。郭林茂介绍：

“父母的监护责任主要是要树立正
确的家庭教育理念；与中小学校、
幼儿园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社区
密切配合，积极参加家庭教育指导
和实践活动；父母分居或者离异，
应当相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

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履行；
依法委托他人照护未成年人，应当
定期了解未成年人学习、生活情况
和心理状况，与被委托人共同履行
家庭教育责任。”

学校和家庭配合是做好家庭
教育的关键，法律规定：中小学校、
幼儿园要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
工作计划和教师业务培训的内容；
中小学校、幼儿园可以建立家长学
校，组织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和实践活动；中小学校发现未成年
学生违反校纪校规，要及时制止管
教，并告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并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供有针
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等。

为呼应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双
减”要求，法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监督管理，减轻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
外培训负担，畅通学校家庭沟通渠
道，推进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互
配合。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应当合理安排未成年人学习、
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避
免加重未成年人学习负担，预防未

成年人沉迷网络。郭林茂指出，这
是此次立法的一大亮点。“贯彻落
实中央关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文
件精神，改变家庭只是学生课堂的
延伸、家长只是学校老师助理的状
况，彰显家庭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将家庭教育从学校教育的附庸
地位解放出来，真正实现学校教育
和家庭教育相互配合。”

家庭教育通过立法变为国事，
需要建立一套工作机制进行推动。
郭林茂表示，法律规定了各级人民
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妇女联合会、
精神文明建设部门、公安、民政、司
法机关等要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
好家庭教育工作、支持家庭教育工
作。

“通过制度设计采取一系列措
施，实现家庭教育由以家规、家训、
家书为载体的传统模式，向以法治
为引领和驱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主要内容、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任务的新模式迭代升级，将家庭
教育由旧时期的传统‘家事’上升
为新时代的重要‘国事’。”郭林茂
说。 据央广网

传统“家事”上升为新时代的重要“国事”
专家解读家庭教育促进法亮点

讲感情也讲法治 是“家事”更是“国事”
——家庭教育有了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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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23日表决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将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这部法律，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应当树立家庭是第一个课
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
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
体责任，用正确思想、方法和行为教
育未成年人养成良好思想、品行和
习惯；应当与中小学校、幼儿园、婴
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社区密切配合，
积极参加其提供的公益性家庭教育
指导和实践活动，共同促进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应当合理安排未成年
人学习、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
间，避免加重未成年人学习负担，预
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法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指导
家庭教育工作，建立健全家庭学校
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机构，组
织、协调、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做好
家庭教育工作。 据新华社电

家庭是第一个课堂
家长是第一任老师

家庭教育是教育的开端
关乎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稳定

家庭教育如何由传统“家事”上升为

新时代的重要“国事”？立法如何推进家

庭教育工作，为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和全面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接受总台央

广记者采访，权威解读法律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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